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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及現況 
今年三月，教育局就資助大學的管治情況，發表了《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

校的管治》報告 (下稱管治報告)。管治報告參考了國際上有關高等院校管治的

例子，從而指出香港資助院校中，校董會組成及特首校監必然制對大學管治產生

的問題。 

 
修改《大學條例》、廢除特首校監必然制 
近年不同院校在特首校監必然制上均有熱議，先後有不同院校因為委任「紅底」

校董會成員而引發校內抗議。現時《大學條例》中列明，行政長官必然擔任各資

助大學的校監，除了慣常的禮儀性功能外，更可以直接委任某個比例 (不同院校

有不同比例) 的校董會成員。可見，條例賦予行政長官實質的權力影響大學管

治。 
 
然而，近年有關修改《大學條例》的呼聲高漲，各大院校由去年至今相繼舉行公

投，包括由各間資助院校學生會自行舉辦的公投，也有由八所大學的教師、職員

工會和關注組發起的「院校自主公投」，結果皆大比數通過要求修改《大學條例》

的議案。反映了由英殖時期訂下的《大學條例》已經不合時宜，立法會有討論及

修改的必要。一方面，行政長官不應該繼續同時擔任校監，另一方面，校監的產

生辦法應該交由各院校自行決定，實踐「員生共治」精神。 
 
增加各大專院校校董會中的員生代表比例 
2002 年由教資會發表的《宋達能報告書》建議改組大學校董會，而改經後的組

成當中，校外人士與校內人士比例應該是二比一。此建議原意是透過加入校內人

士來提供更多元的意見予大學發展，這建議近年卻留下了容許政治干預學術自由

的空隙，政權可以透過校外人士左右大學的決策。 
 
現時各校校董會的組成比例懸殊，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嚴重不足，八大資助院校除

中大外，其他院校直接由特首委任的校外校董由 30%至 60％不等，未能真正反

映員生的需要。同時管治報告亦指出，香港一反許多國家的大學校董會自行委任

成員的做法，由行政長官以校監的身分委任大量校外人士進入校董會，卻欠缺系

統地考慮各大學的需要，會對管治造成嚴重後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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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維持市民對大學管治的信心，管治組織必須廣泛涵蓋相關持分者的代表。故此，

增加民選的學生及教職員代表才能更有效維持大學的管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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